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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智慧服务项目的合同

11N4250534822025100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嘉定区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上海博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嘉定区北大街 301 号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

敬路 351 号 2号楼 A675-22 室

邮政编码：201800 邮政编码：201203

电话：021-69992070 电话：18616564779

传真： 传真：

联系人：严郅珺 联系人：杜晓丽

为加强对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项目的管理，保证所购买服务的质量，提高政

府购买资金的社会效益和使用效益，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共

同协商，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名称

残疾人智慧服务项目

第二条 项目有效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2026 年 8 月 24 日

第三条 项目服务目标及要求

1、对接企业资源，发动社会资源，组织各类残疾人数字素养提升活动，开

展培训及展示，提升残疾人素养，培训人数不少于 700 人次，培训次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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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场。全年开展不少于两场数字素养推广活动。开展残疾人“数字阅读角”内

容展示及活动。

2、提供助残社会化服务商的联系、发掘、服务商进退机制管理、活动组织

等，就近就便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提升服务商服务积极性，协调整合服务商不低

于 250 家。

3、在阳光天地提供助残成效展示服务，内容包含残疾人状况、补贴、助残

服务、项目满意度跟踪、话务监控等。

4、对居家养护过程进行优化，通过预警、完善处理流程、结算流程，协调

联系家政员，了解残疾人满意度，加强对居家养护的管理服务。

5、开展与市康复、教育、就业、阳光助残平台、交通补贴等对接助残服务。

6、做好科技助残服务接入一网通办的指导服务，服务可通过“一网通办”办

理。配合完成“免申即享”相关工作等。

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项目在有效期内实施，甲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年两次对项目实施及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中如发现乙方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实施项目，甲方

可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应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

完毕，或经整改后仍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甲方应对乙方进行业务上的指导、资源上的协调。

3、甲方须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应付价款。

（二）乙方权利、义务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交《项目收支明细表》、《项目





3

预决算表》和《项目活动完成情况月报表》。

2、乙方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实施与管理方案来实施项目，并加强项目实

施台账的管理。

（1）乙方应审核参与活动人员的身份及资质情况，对项目活动中参与人员

身份或资质有特定要求的，须保存其身份或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项目日常活动应有记录及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主题活动或讲座培

训等人员签到表及小结记录、 拍摄照片等资料。

（3）与项目有关的成果或产出，如出版物、报告、会议日程、录像/录音带、

光盘以及新闻报道等应妥善保存归档。其中出版物和光盘须一式两份提供给甲

方。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作品知识产权及相关衍生权利归属甲方所有。

（4）项目实施过程中及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完整、有序地将项目资料整理

归档，并配合甲方或委托的其他单位在合理时间查阅上述资料。

3、乙方在履行服务协议过程中，应按本合同规定如实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按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项目结束后，乙方须按照要求在次月向甲方提交项

目全过程自评报告。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应确保与项目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避免发生

意外伤害，如发生则由乙方负责全面妥善处理。

5、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甲方的要求实施项目，甲方提出整改意见及

其他建议的，乙方应及时予以配合。

第五条 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

乙方必须设立项目明细账并对发生的每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进行归集

核算，并按照国家会计制度以及项目预算严格控制支出，规范财务程序，不得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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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用。

（一）设立专账独立核算

乙方必须为本项目设立专账独立核算，对发生的每笔收入、支出、费用、成

本，应当在当月及时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不得积压和跨月。

（二） 严格、规范项目的列支手续

乙方对本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严格履行项目预算和协议书内容，规范列支

手续，严禁挪作他用。

1、原始票据列支

列支的原始票据内容要素齐全，内容包括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

单价和金额等：列支的审批手续符合规定，具体要有经办人、证明或验收人、批

准人签名：严禁列支各类购物消费卡票据和业务内容“模糊”票据。

2、物品购买列支

物品购买列支要附明细购物清单，要注明具体活动项目用途，要有经办人、

验收人、批准人签名。物品要有专人登记管理，对于经常发生或数量金额较大的

物品，要严格出入库手续，购入时要填入库单，领用时要填领用单。

3、人员补贴、专家培训费等

参照文件规定及现行机关、行业执行标准发放志愿者补贴、社工补贴、专家

讲师的培训讲课费等人员费用，并严格发放手续，发放表和领取签名要规范完整，

列支要附活动项目报酬具体发放依据，包括：长期或经常性聘用的专家和教师相

应的资质证书、专家和教师培训上课考勤登记表、学员对老师上课的内容回馈意

见单、志愿者上门服务记录单、受助人员的回馈记录单、主题活动举办小结记录、

受益参加人员签到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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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或较大业务列支

符合项目预算及实际支出的场地租赁、车辆租赁、资料印刷等重要或较大业

务经费支出，事先应签订规范化协议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费用。列支要

附协议合同。

项目资金支付方式：分段划拨。

1、本合同约定项目的总金额为：1398000，（大写）壹佰叁拾玖万捌仟元整

2、第一次划拨时间： 签订项目合同后拨付项目总金额的 30%；

第二次划拨时间： 项目实施中期后拨付项目总金额的 65%；

第三次划拨时间：项目终期财务审计结束后，再拨付项目总金额的 5%。乙

方超出合同部分资金，甲方不再支付。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合同期内乙方不得单方面停止履行合同义务，

乙方无故不履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项目总额的 50%作为违约金。

2、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未按甲方认可的项目方案实施项目，或

有 50%以上的受益群体对项目提出不满，甲方有权暂停项目并与乙方协商，重新

调整项目方案。如乙方未按要求及时进行整改，甲方将有权停止项目并要求收回

对应资金。如发现乙方项目存在财务方面的问题，甲方有权暂停项目或者收回资

金，若乙方存在严重财务问题，或经甲方要求后无法按期完成整改的，甲方有权

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3、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

当赔偿，赔偿金额为项目总额的 30%，如实际损失高于项目总额的 30%，则按照

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因此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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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项目实施中，因乙方的主观原因侵害受服务人群的利益，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或引起受服务人群集体上访，乙方应对服务对象作出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如发生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同时，向甲方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为项目总额的

30%。乙方如在履约期内违法违规或造成其他重大社会负面影响的，甲方有权终

止协议。

第七条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特殊原因，致使项目内容发生变化，必须进

行项目预算调整的，乙方应当事先向甲方提出预算调整申请报告，并按甲方出具

的批复意见进行调整。擅自调整项目预算内容的，视情责令整改，直至停拨或收

回资金。

第八条 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提

出终止申请，经核实后，未履行合同的项目资金按原出资渠道全额收回。严禁擅

自向他人转让服务项目。

第九条 项目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履行项目预算和协议，严禁挪作他用。

经审计，如有项目结余资金，需原渠道退还甲方。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可向

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补充条款

1:原合同：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项目在有效期内实施，甲

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年两次对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现更正为：项目在有效期内实施，甲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年一次对项目实施及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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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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